附件1

山东省十大杰出工程师评选办法
（试行）

    为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充分发挥科协组织作为党和政府联系广大科技工作者的桥梁纽带作用，进一步激发广大科技工作者的创新热情和创造活力，努力营造“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劳动、尊重创造”的良好社会氛围，动员和组织广大科技工作者为经济文化强省和创新型山东建设作出更大贡献，特制定本办法。

    一、授奖名额

    评选工作每年评选一次，每届授奖人数为10名，评选实行差额淘汰，不重复评选。

    二、评选条件
    (一)在山东省工作三年以上，具有工程师以上工程技术职称(不含其它相当职称)的在职科技人员。对山东省科技、经济、社会发展有突出贡献的或有重大发明者条件可适当放宽。

    (二)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科学发展观，践行社会主义荣辱观。

    (三)具有“献身、创新、求实、协作”的科学精神和坚持真理、诚实劳动、亲贤爱才、密切合作的优良职业道德。

(四)在近三年科技工作中，具备下列条件之一者：
    l、获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发明奖或国家科技进步奖三等奖以上(前三位人员)，或省(部)级科技进步二等奖以上(前两位人员)；
    2、发明专利一项以上，或其他专利五项以上；

    3、科技项目在同行业得到广泛认可，具有重大推广价值，取得显著经济效益。

    (五)积极贯彻落实《科普法》和《科学素质纲要》，努力承担科普宣传责任，为提高企业职工科学素质贡献突出，每年开展科普讲座三场以上，编写职工培训材料一册以上。指导所在单位开展“讲理想、比贡献”活动，取得显著成效。

    (六)努力为所在单位决策咨询服务，积极为推进决策科学化、民主化作出新贡献，每年至少为本单位提供决策咨询报告一份。

    三、评选组织

    (一)山东省十大杰出工程师评选工作设立评审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评委会)。评委会由省科协、省发展改革委、省经济和信息化委、省科技厅、省国资委组成，全面负责评审工作。评委会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省科协。

    (二)评委会办公室负责组织，联络、评选和表彰等有关工作，专家评审组负责推荐资料的汇总、分类、资格审查和初评工作，并根据本办法制定评审细则。

    四、评选程序

  (一)申报

     符合评选条件的各类企事业单位的工程师，均可自愿到以下推荐单位申报参评。

(二)受理推荐

    山东省科协所属学会，协会、研究会(以下简称学会)，各市科协、大企业科协，作为接受申报单位和推荐单位，推荐单位应当对申报者材料进行审查、初评，遴选推荐候选人。

    (三)评定

    评委会办公室对上报材料进行资格审查，将符合要求的候选人报送评委会。由评委会组建专家组，进行初评和终评，初评按照不低于1：2的比例确定初评候选人，再提交专家终评委员会。专家终评委员会对候选人进行综合评价和分析，提出评选意见，以无记名投票的方式确定终评候选人选，提交评委会审定。

    (四)公示

    评委会办公室根据评委会的要求，通过新闻媒体和网络将评选出的山东省十大杰出工程师向社会公示，公示期为七天。如遇异议，将会同有关部门进行核实，并将核实结果和处理意见向社会公示。凡发现弄虚作假者，评委会将取消其参评资格或撤消奖励，追查有关责任并通报相关单位。

    五、报送材料和要求

    (一)所有材料一式二份，按照以下顺序装订：

    l、《山东省十大杰出工程师推荐表》；

    2、个人事迹；

    3、代表性成果、业绩和经济效益等有关证明材料、有关部门鉴定书；

    4、发表论文或著作(封面复印)。

    (二)相关要求

    1、代表性成果和业绩及有关证明材料，著作附样书一本。科技成果应以在国内完成为主，必须具有有关部门的正式鉴定书和证明材料。取得经济效益的，应附所在单位或行业证明材料，并加盖公章。论文、作品、著作、奖励证书、鉴定材料等必须出具原件。

    2、候选人先进事迹材料在推荐表事迹材料基础上适当丰富扩充，二千字左右，事迹内容应具体。

    六、本办法由山东省十大杰出工程师评选委员会及其办公室负责解释。
